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防安办字〔2011〕38号

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加强圣诞、元旦期间社会面火灾
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各地区管委会、办事处，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，市属相关委、办、局（总公司）：
当前正值冬季，天气寒冷，气候干燥，大风天气频繁，全市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量进一步增多，且一年一度的圣诞、元旦等节日相继来临，各种庆祝集会、文化娱乐、展览促销等活动频繁，人流物流集中，容易诱发火灾的不安全因素大量增多，稍有不慎，极易发生有影响火灾事故。另外，中央扶贫工作会议、中央军委会议、市委全会、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相继在京召开，火灾防控标准高、责任大。近期，印度加尔各答和我国香港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南等地相继发生有影响火灾，我市火灾形势也不容乐观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相继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加大火灾防控力度。为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批示指示精神，切实做好圣诞、元旦期间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，坚决遏制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发生，全力维护首都冬季火灾防控形势稳定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：
一、认清形势，迅速部署，全力抓好火灾防控工作
各区县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着眼首都安全稳定大局，切实增强圣诞、元旦期间火灾防控工作的责任意识和敏感意识，制定完善火灾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，成立消防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，组建防火检查和应急处置队伍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及时整改火灾隐患。同时，要明确重点防火区域、部位、时段的值班巡查力量，落实有效的防控措施。节日期间，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必须亲自带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值班领导必须带班夜查，主责部门必须全员在岗在位，严密做好火灾防范，确保节日期间消防安全万无一失。
二、突出重点，全面排查，切实整改现实火灾隐患
各区县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全方位、网格化的专项检查或联合检查，督促社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。要对节日期间人员活动密集的教堂、宾馆饭店、商场市场、文化娱乐场所、交通枢纽实施重点检查；要结合属地和行业系统实际，对不放心区域、单位和节日供应保障单位实施全面排查；要督促街道乡镇和区县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指导社区、农村、社会单位开展节前火灾隐患自查整改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能够立即整改的要坚决整改，对短时间内不能彻底整改的火灾隐患要落实有效的看护措施。此外，要加强可燃物清理和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工作，彻底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问题。
三、形式多样，务求实效，全面开展节日消防宣传
各区县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结合节日火灾防控特点，选取重要时段、重点区域，全面开展圣诞、元旦节日期间社会面消防宣传教育工作。要充分借助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覆盖面广的媒体和城市电视、户外电子屏、手机短信、宣传展板、宣传横幅、宣传栏等载体，大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，提高市民自防自救的意识和技能。同时，积极组织开展贴近实际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，发放简便易读的消防宣传资料和新颖实用的宣传品，加大消防宣传的广度和深度，努力营造浓厚的圣诞、元旦节日消防安全氛围。
特此通知。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主题词：消防   圣诞   元旦   社会面   火灾防控   通知
抄送：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、各公安分县局、专业公安局（处）。

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22日印发


校对：王建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100份
PAGE  
- 1 -

